
附件2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公示表


	整改任务
	任务编号
	祥龙公司整改方案第五项

	
	问题概述
	考核评价流于形式。公司未将重点生态环保工作纳入目标考核评分体系，也未与二级单位负责人签订相关目标责任书，仅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作为扣发绩效的特殊情形，不切实际。2020年以来，公司所属多家企业数次因生态环境问题受到处罚，但在对二级单位的绩效考核中均未体现，压力传导不足，违法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未能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责任单位
	祥龙公司人力资源部、经营管理部、安全环保部；所属各单位

	整改目标
	健全完善工作目标考核体系，并在年度经营目标考核责任书中固化；制订生态环保目标任务书，形成有据可依的考核评价机制，切实推动生态环保工作责任层层落实和压力传导，确保考核“指挥棒”作用的有效发挥。

	整改措施
	（一）修订祥龙公司对所属单位负责人目标考核办法和薪酬管理办法，将生态环保工作作为重点工作任务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在市国资委对市管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重新修订后下发；积极督导检查各二级单位同步修订业绩考核管理办法并执行。（责任单位：祥龙公司人力资源部、经营管理部、安全环保部；所属各单位）
（二）2025年4月底，与所属二级单位签订年度生态环保工作目标责任书，年底根据责任书实施考核。（责任单位：祥龙公司安全环保部）
（三）将生态环保考核指标纳入所属二级单位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积极督导检查各二级单位同步开展相应工作。（责任单位：祥龙公司经营管理部；所属各单位）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一)修订了《祥龙公司所属二级单位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和《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并下发执行。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二级单位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重点工作任务考核，占比2.5%。
(二)祥龙公司已于2025年4月与所属二级单位签订年度生态环保工作目标责任书，2025年12月安全环保部根据责任书内容对各二级单位开展考核工作。
(三)祥龙公司已将生态环保考核指标纳入所属二级单位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各二级单位也已同步将生态环保考核指标纳入下一级单位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

	整改时间
	2025年12月底，长期坚持

	
社会监督联系人 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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